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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全称）：温岭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勘察人（全称）：华汇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招标投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

就温岭市城西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及配套设施工程勘察有关事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

议。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温岭市城西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及配套设施工程勘察

2.工程地点：温岭市温峤镇北珠村、上墩村。

3.工程规模、特征：本项目包含 GY070107 地块、GY070101—3 地块和 GY070103 地

块，三个地块分两期（GY070107 地块一期，GY070101—3 地块和 GY070103 地块二期）

实施，其中 GY070107 地块：用地面积：72668 平方米，用地性质：工业用地，点位约

110 个；GY070101—3 地块：用地面积：52912 平方米，用地性质：工业新业态用地（M0），

点位约 100 个；GY070103 地块：用地面积：6541 平方米，用地性质：交通场站用地，

点位约 10 个。建设房屋总建筑面积 26.26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25.44 万平

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0.82万平方米，部分厂房﹥6层，主要建设厂房、研发用房、员

工宿舍、食堂以及门卫、配电房等，并建设相关的配套基础设施等；建设停车位约 1040

个（含新能源车位约 105个）。预计布置约 220 个点位×80 米，总勘察工作量约为 17600

米，详细布孔位置、深度等需满足施工图设计及规范要求。

二、勘察范围和阶段、技术要求及工作量

1.勘察范围和阶段：委托人指定范围内的地质勘察。

2.技术要求：提出详细的岩土工程资料和设计、施工所需的岩土参数；对建筑地基

做出岩土工程评价，并对地基类型、基础形式、地基处理、基坑围护、工程降水和不良

地质作用的防治等提出建议。（详见发包人要求）

3.工作量：钻孔深度约 17600 米（具体根据设计要求，分两期实施，按实结算）。

三、合同工期

1.开工日期：一期开工时间：2024 年 8 月 24 日，二期在接到发包人开工通知后再

开工。

2.成果提交日期：一期在开工后 30 日历天内提交，二期在接到发包人开工通知后

30 日历天内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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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专用合同条款

第 1条 一般约定

1.1 词语定义

/。

1.2 合同文件及优先解释顺序

1.2.1 合同文件组成及优先解释顺序：/。

1.3 适用法律法规、技术标准

1.3.1 适用法律法规

需要明示的规范性文件：《工程测量规范》、《岩土工程勘察规范》等国家及地方

现行有关标准要求；《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勘察市场管理的调

整》（台建规【2014】483 号文件）。

1.3.2 适用技术标准

特别要求：/

使用国外技术标准的名称、提供方、原文版、中译本的份数、时间及费用承担：/

1.4 语言文字

本合同除使用汉语外，还使用 /语言文字。

1.5 联络

1.5.1 发包人和勘察人应在 7 天内将与合同有关的通知、批准、证明、证书、指

示、指令、要求、请求、同意、意见、确定和决定等书面函件送达对方当事人。

1.5.2 发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温岭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发包人指定的接收人：蔡俊峰、叶祥瑞

发包人指定的联系方式：0576-80610519

勘察人接收文件的地点：温岭市城西街道上林路 128 号 409 室

勘察人指定的接收人：张海萍

勘察人指定的联系方式：13575862902

1.7 保密

合同当事人关于保密的约定：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第 2条 发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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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包人义务

2.2.2 发包人委托勘察人搜集的资料：/

2.2.7 发包人对安全文明施工的特别要求：/

2.3 发包人代表

姓名：蔡俊峰、叶祥瑞 职务： / 联系方式：0576-80610519

授权范围：/。

第 3条 勘察人

3.1 勘察人权利

3.1.2 关于分包的约定：不允许分包

3.3 勘察人代表

姓名：张海萍 职务：科员 联系方式：13575862902

授权范围：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第 4条 工期

4.2 成果提交日期

双方约定工期顺延的其他情况：/

4.3 发包人造成的工期延误

4.3.2 双方就工期顺延确定期限的约定： 勘察工作有效期限以发包人下达的开工

通知书或合同规定的时间为准，如遇特殊情况（设计变更、工作量变化、不可抗力影响

以及非勘察人原因造成的停、窝工等）时，工期顺延。

第 5条 成果资料

5.2 成果份数

勘察人应向发包人提交成果资料四份，发包人要求增加的份数为四份，费用已包含

在合同价内。

5.4 成果验收

双方就成果验收期限的约定：/。

5.5 提交勘察资料内容需满足现行勘察规范标准和设计单位对勘察成果的要求。

第 6条 后期服务

6.1 后续技术服务

后续技术服务内容约定: 项目开始施工后负责向发包人及施工单位处理有关设计

问题和参加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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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技术服务费用约定：已包含在合同价内。

后续技术服务时限约定：/。

第 7条 合同价款与支付

7.1 合同价款与调整

7.1.1 双方约定的合同价款调整因素和方法：/

7.1.2 本合同价款采用（2）方式确定。

（1）采用总价合同，合同价款中包括的风险范围：/

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款调整因素和方法：__

（2）采用单价合同，合同价款中包括的风险范围：已包含在签约合同价内。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单价调整因素和方法：无。

（3）采用的其他合同价款形式及调整因素和方法：/

7.1.3 双方就合同价款调整确认期限的约定：/

7.2 定金或预付款

7.2.1 发包人向勘察人支付定金金额:/或预付款的金额：/

7.2.2 定金或预付款在进度款中的抵扣办法：不抵扣

7.3 进度款支付

7.3.1 双方约定的进度款支付方式、支付条件和支付时间：/

7.4 合同价款结算

最终合同价款支付的约定：

一期工程：①勘察结束提交合格勘察报告图审通过后 10 天内付勘察结算价的

70%；②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10 天内付至勘察结算价的 90%；③工程竣工备案后 10 天

内付清余款。

二期工程：①勘察结束提交合格勘察报告图审通过后 10 天内付勘察结算价的

70%；②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10 天内付至勘察结算价的 90%；③工程竣工备案后 10 天

内付清余款。

第 8条 变更与调整

8.1 变更范围与确认

8.1.1 变更范围

变更范围的其他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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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变更确认

变更提出和确认期限的约定： /。

8.2 变更合同价款确定

8.2.2 提出变更合同价款报告期限的约定： /。

8.2.3 确认变更合同价款报告时限的约定： /。

第 9条 知识产权

9.1 关于发包人提供给勘察人的图纸、发包人为实施工程自行编制或委托编制的反

映发包人要求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_/。_

关于发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_

9.2 关于勘察人为实施工程所编制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

关于勘察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_/。

9.5 勘察人在工作过程中所采用的专利、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的使用费的承担方式：

_由勘察人承担。

第 10 条 不可抗力

10.1 不可抗力的确认

10.1.1 双方关于不可抗力的其他约定（如政府临时禁令）：因政府行政命令（因

勘察人原因的除外）。

10.2 不可抗力的通知

10.2.1 不可抗力持续发生，勘察人报告受害损失期限的约定：/。

10.2.2 勘察人向发包人通报受害损失情况及费用期限的约定：/。

第 13 条 责任与保险

13.2 工程勘察责任保险的约定：/。

第 14 条 违约

14.1 发包人违约

14.1.2 发包人违约责任

（1）发包人支付勘察人的违约金：合同履行期间，由于工程停建而终止合同或发

包人要求解除合同时，勘察人未进行勘察工作的，不计费用；已进行勘察工作的，相关

费用按实结算。发包人未按合同规定时间（日期）拨付勘察费，每超过一日，应偿付未

支付勘察费的千分之一逾期违约金。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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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包人发生其他违约情形应承担的违约责任：_/__

14.2 勘察人违约

14.2.2 勘察人违约责任

（1）勘察人支付发包人的违约金：由于勘察人原因造成勘察成果资料质量不合格，

不能满足技术要求时，其返工勘察费用由勘察人承担。若勘察人无力补充完善，需另委

托其他单位时，勘察人应承担全部勘察费用。

（2）勘察人造成工期延误应承担的违约责任：由于勘察人原因未按合同规定时间

（日期）提交勘察成果资料，每超过一日，应减收勘察费千分之一。

（3）因勘察人原因导致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或其他事故时的赔偿金上限：实际损失

的 100% 。

（4）勘察人发生其他违约情形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

第 15 条 索赔

15.1 发包人索赔

索赔程序和期限的约定：/。

15.2 勘察人索赔

索赔程序和期限的约定：/。

第 16 条 争议解决

16.3 仲裁或诉讼

双方约定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争议时，采取下列第 2 种方式解决：

（1）向台州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

（2）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 17 条 补充条款

双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实际经协商一致，补充约定如下：

1、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发包人将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勘察人

承担，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1）执行期间勘察人或其成员拒绝接受发包人管理；勘察人员不能胜任本职工作，

而勘察人又不能按发包人要求及时更换。

（2）勘察人员严重失职造成重大工程事故或把工程分包或转包其它单位，或工作

期间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给发包人造成损失。

2、勘察施工期间所发生的安全责任，由勘察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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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同履约担保的形式、金额、退还，按下列第（1）种方式：

（1）履约保证金形式（即现金、转账、电汇），金额：32345.60 元，在勘察工作全部

完成提供勘察成果后 10天内无息退还。

（2）银行保函或保险公司保单形式，金额： / 元，在勘察工作全部完成提供勘

察成果后 14 天内解除。

4、在工程勘察前，勘察人须按照《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

勘察市场管理的调整》（台建规【2014】483 号文件）规定，在台州设置与开展勘察业

务相匹配的土工试验室，提出勘察纲要或勘察组织设计。

5、勘察现场的工作条件和出现的问题（如：现场水电、生活设施、临时便道、施

工作业临时用地、废水、废土处理、青苗补偿、施工作业面恢复等）由勘察人自行解决，

相关费用在已综合在合同价中，不再另行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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